
同江市医疗保险管理局2015年部门预算及

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 
（一）医疗保险管理局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财政全额补助事业单位。
（二）人员构成：事业编制15人，在职人员事业编制数15人。实有人数15人，没有退休人员。 
二、部门主要职责 
主要职能：宣传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、法规、规定及其他相关方针、政策。负责城镇职工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、使用和管理；负责执行医疗保险基金的预决算制度，财务会计制度和内容审计制度；负责与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签定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合同，并按合同内容对其进行管理和指导；负责做好用人单位和职工有关基本医疗保险日常管理业务。
三、预算收支基本情况 
（一）关于公共预算收支总表说明：
1、本年收入预算总额：80.18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3%，主要原因一是2014年财政供养16人，今年变动为15人；二是工资增加因素。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。
2、本年支出预算总额：80.18万元，比2014年增加3%，主要原因一是2014年财政供养16人，今年变动为15人；二是工资增加因素。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92.3%，住房保障支出6.1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.7%。
（二）关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说明：

1、财政支出预算总额80.18万元，全部为基本支出，占总支出的100%。
2、基本支出中工资福利支出58.3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72.7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.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8.1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5.4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9.2%。
3、财政拨款支出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的“款”级科目支出说明：
（1）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（款）预算数74万元，为医保局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、开展医疗保险业务管理等支出。
（2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预算数6.18万元，为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补助。，
（三）关于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说明：

2015年医疗保险管理局“三公”经费支出4.3万元。比2014年减少10.4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.5万元，主要用于上级检查1万，各市县学习交流0.5万；公务用车运行费2.8万元，主要包括：车辆燃油1.3万，保养0.5万，修理换件1万。主要用于单位业务用车。
                   同江市医疗保险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
PAGE  
2

